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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《加强水利建设工程 

混凝土裂缝预控、监测和修补质量 

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： 

为加强对混凝土裂缝预控、监测和修补的管理，提升混凝土

耐久性能，2007 年我厅印发《加强混凝土裂缝预控、监测和修

补的若干意见》（苏水基〔2007〕21号，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），

对提升混凝土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为进一步提升混凝土质

量管理，我厅对《若干意见》进行修订并形成《加强水利建设工

程混凝土裂缝预控、监测和修补质量管理的意见》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贯彻执行。原《若干意见》同步废止。 

 

 

 

 

江 苏 省 水 利 厅 文 件 
苏水基〔2020〕12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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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加强水利建设工程混凝土裂缝预控、监测和修补质 

      量管理的意见》 

 

 

 

        江苏省水利厅 

2020年 12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各设区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，省各重点水利工程建 

        设管理局（处），有关设计、监理、施工等单位。 

  江苏省水利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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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加强水利建设工程混凝土裂缝预控、监测 

和修补质量管理的意见 

 

混凝土裂缝是水工建筑物常见的质量通病，影响混凝土结构

的耐久性能，甚至还会影响工程的使用功能和结构安全。为加强

混凝土裂缝的预控、监测和修补等工作，提出如下管理意见。 

一、明确设计指标要求 

（一）重视抗裂设计。设计单位要重视混凝土的抗裂或限裂

设计，在进行结构设计时，应按《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（SL 

191），根据使用要求进行不同的裂缝控制验算，构件的裂缝控制

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应符合规范规定。 

（二）明确耐久性指标。设计单位应按 SL 191和《水利水

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》（SL 654）或《水利工

程混凝土耐久性技术规范》（DB32/ T 2333）的要求，根据工程

类别、等别或规模提出混凝土设计使用年限，并按混凝土所处的

环境类别及环境作用等级明确混凝土的最低强度等级、最小水泥

用量、最大水胶比等耐久性基本要求。 

（三）细化防裂措施。采取设置后浇带、增加防裂钢筋、掺

加抗裂纤维等防裂措施的，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具体技术指标和

施工要求。 



 

— 4 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严格施工质量管理 

（四）制定预控处理方案。施工单位应合理制定混凝土施工

方案，内容应包括混凝土裂缝预控，发生裂缝后的监测、分析、

处理、检测、验收等。制定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方案时，应商请设

计、监理单位参与。 

（五）合理确定配合比。施工单位应按《水工混凝土施工规

范》（SL 677）、《水闸施工规范》（SL 27）、《水利工程预拌混凝

土应用技术规范》（DB 32/T 3261）要求，采集工程所用原材料，

通过试验确定混凝土配合比，尽量选用高效减水剂，减少水泥用

量，降低水胶比，并按监理审核的混凝土配料单进行拌和，或督

促预拌混凝土厂家按监理审核的混凝土配料单生产，严禁擅自更

改混凝土配合比。 

（六）复核验证配合比。使用预拌混凝土生产单位提供的配

合比的，施工单位应按 DB 32/T 3261的要求，对配合比进行复

核；对重要结构和关键部位的混凝土，进行配合比试验验证；预

拌混凝土厂家对混凝土配合比进行调整的，应经施工单位复核，

报监理单位审核同意后实施。 

（七）严格施工管理。施工单位应按批准的施工方案实施，

重点做好原材料选用、混凝土拌和、混凝土浇筑、温度控制、带模

养护、拆模后保温保湿养护等工作，有效预防混凝土裂缝的产生。 

（八）监理从严控制。监理单位应严格审查施工方案，并根

据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，实施细则内容应包括有效防止和减

少裂缝、发生裂缝后的监测和分析、进行旁站监理的环节和部位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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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内容，并按照监理实施细则做好检查、旁站、巡视等工作。 

三、科学监测分析裂缝 

（九）做好初始记录。拆除模板后，施工单位应按 SL 27的

要求明确专人对混凝土结构进行检查，对发现的混凝土裂缝及时

进行标识和初始观测，记录裂缝的位置、宽度、长度、观测时的

时间和环境温度等，留存图片资料，初步分析裂缝类型、成因，

并及时向监理单位报告。 

（十）定期监测分析。施工单位应定期监测、记录每条裂缝

的状况，及时分析、整理，形成裂缝监测分析台帐资料；监理单

位应全过程旁站监理；项目法人应及时组织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

检测等单位，分析裂缝的成因、性质和危害程度。 

（十一）检测取样方法。裂缝深度宜采用无损检测方法。对

重要结构部位、隐蔽部位的裂缝，可采用压水试验等方法检查裂缝

是否贯穿。需要进行钻芯取样的，应避开主体结构和受力主筋部位。 

（十二）处理情形和标准。所有结构荷载裂缝均应按规范处

理。非结构裂缝宽度大于下列数值的应当进行处理：内河淡水区，

水上区 0.2毫米，水位变动区（包括浪溅区）0.15毫米，水下区

0.2毫米；沿海海水区，水上区 0.10毫米，水位变动区（包括浪

溅区）0.10 毫米，水下区 0.15 毫米。小于上述数值的浅层裂缝

由项目法人视情况组织处理，贯穿裂缝应当进行处理。 

四、认真制定修补方案 

（十三）制定试补方案。对符合第 12 条所述条件应处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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裂缝，应先编制试验性修补方案，试验性修补应待裂缝基本稳定

后开展，试验性修补过程中应对修复体的外观、填充密封或注浆

密封的饱满度、结构强度、渗水试验效果等进行检查，形成试验

性修补成果。 

（十四）制定修补方案。试验修补方案结果确认后制定修补

方案，修补方案应明确裂缝修补施工工艺、材料和质量要求、验

收质量检查或检测方法等。裂缝处理一般可采用灌浆、填充密封、

表面封闭等方法。 

（十五）修补方案确认。试验方案和修补方案由项目法人组

织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共同编制，必要时应组织专家进行论

证，或由设计单位进行验算复核确认后组织实施。如采用新的修

补工艺、新的材料的，应进行必要的论证。 

五、妥善修补验收备案 

（十六）修补施工。施工单位应严格按修补方案进行施工，

并做好裂缝修补的材料、部位、时间、温度、图像等施工记录。

监理单位应全程做好跟踪检查、旁站记录。 

（十七）检查验收。裂缝修补完成后，由项目法人或监理单

位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，确认修补效果。 

（十八）质量缺陷备案。对已修补并验收的混凝土裂缝、未

修补的混凝土裂缝，应由监理按《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

规范 第 1 部分：基本规定》（DB32/T 2334.1）的要求，组织参

建单位填写质量缺陷备案资料，并报质量监督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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